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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夫妻
离婚后，对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及医
疗费的给付责任，是基于他们与子女
间的人身关系而产生的，那么，年满
18 岁的子女还能否要求父母继续给
付抚养费？12月7日，记者采访了昌
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拾
胡拉·那木尔别克，让她就相关案例进
行解读。

2015 年，娜某的父母离婚，法院
判决娜某跟母亲一起生活，父亲每月
向娜某支付抚养费 400 元。2021 年，
娜某已满 18 岁，查出患有大病，其父
亲拒绝继续支付抚养费。娜某的病需
长期治疗，娜某母亲无固定收入，娜某
将父亲诉至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父
亲继续支付抚养费。

拾胡拉·那木尔别克表示，抚养
费主要是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
应尽的抚养义务的体现，一般情况
下，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需要支付抚养费至子女年满 18

岁为止。但是这一给付期限并不
是绝对的，在本案中，娜某虽年满
18 周岁，但她患有大病，丧失部分
劳动能力，确无独立生活的条件，
娜某要求没有抚养义务的一方继
续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是符合法律
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尚在
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
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

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
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
年子女’。”

存在以上情形的，父母又有给付
能力的，仍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

法官提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父
母都不能拒绝履行抚养义务。父母不
履行抚养义务的，子女有权诉至法院
要求其给付抚养费。对于拒不履行抚
养义务，恶意遗弃子女构成犯罪的，将
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毛春燕报道：近日，昌吉州中
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成功化解了一起养父母告养子
的合同纠纷案件，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某夫妇将房屋出售后搬至养子小李家，并将
出售房屋的房款全部赠予小李，小李表示，会照顾两
位老人生活起居，安度晚年。随后，李某夫妇便搬进
小李家生活，好景不长，夫妇俩与小李经常因家庭琐
事发生矛盾，无奈下，李某夫妇从小李家搬出，并多
次向小李索要房款。小李承诺自己房屋拆迁款到
账后立即归还李某夫妇房款，但房屋拆迁款已到账，
小李仍未归还李某夫妇房款，李某夫妇遂将小李诉
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就返还赠款进行过
约定，小李的房屋已经拆迁，当拆迁款到账时，小李
应立即给李某夫妇返还赠款。小李未将拆迁款交
予李某夫妇已经违反约定，一审法院判决小李向李
某夫妇按拆迁款到账数额给付。李某夫妇认为应
全额返还赠款，故上诉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小李按收到拆迁款的数额返
还赠款必会增加诉累。按双方协议约定，小李在
收到第一笔迁拆款时就应向李某夫妇返还全部赠
款。鉴于案件的特殊情况，承办法官认为此案以
调解方式结案较为合适，便多次与双方当事人电
话沟通，商讨案件处理的方式，经双方当事人同
意，承办法官决定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解。

调解当天，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特
殊关系，便以收养关系为突破口耐心地向双方释
法析理，从法理情的角度向小李讲了李某夫妇对
他的养育之情，又向李某夫妇解释了小李目前的
窘困处境，经承办法官的努力，双方紧张的气氛逐
渐散去，彼此体谅到对方的难处。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调解意见，小李当庭给付李某夫妇8万元，余
下房款等第二笔拆迁款到账后给付李某夫妇。

本报讯 通讯员李素文、鲍韵依
报道：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
以来，昌吉市法律援助中心强化法律
援助服务民生的职能，精准对接困难
群众的法律需求，做好便民惠民措施，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多措并举开
展法律援助惠民活动，截至目前，受理
法律援助案件 104 件，为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193.9万元。

宣传法律援助，不断提高法律援
助的知晓率。昌吉市法律援助中心在
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村（社区）放置
法律援助宣传资料；设置室外宣传栏，
方便群众随时查看法律援助的相关内

容；设置室内人工智能“12348”公共
法律服务自助机，为群众提供视频
解答、法律文书、法律法规、公共法
律服务等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精准援助，设立法律援助值班
律师工作站。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开展以来，昌吉市法律援助中
心实行错时工作，每天都有一名干
警、律师接待来访群众，及时有效地
为来访群众进行法律问题解答，积
极引导有需要、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寻求法律援助。

加强“信调”对接，设立调解
室。昌吉市法律援助中心对符合

调解的案件，能调则调，及时解决群
众的诉求，节省诉讼资源。

加强机构建设，设立法律援助工
作站。昌吉市法律援助中心以各乡镇
（街道）司法所为中心，各村（社区）人
民调解员作为法律援助联络员，不断
加强辖区内的信息交流与共享，确保
困难群众第一时间得到援助。

及时回访，完善工作机制。昌吉市
法律援助中心认真把好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定期对法律援助案卷逐一检查，
及时对受援群众开展回访，听取受援
群众的意见建议，提升群众满意度，切
实提高法律援助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法官巧打“亲情牌”

养父子矛盾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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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强化法律援助惠民

年满18岁的子女还能要抚养费吗？

本报记者 廖冬云 通讯员 朱立文

民法典民法典案案说说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
翟翔）2016年至2020年“七五”普法规
划实施五年间，公安机关建设全国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推动
教育计划、大纲、师资、课时、教材“五
落实”，全国 27 万所学校的 1.44 亿人
次学生接受了禁毒法治教育。

记者从公安部3日召开的线上新

闻发布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以青少年
为重点，会同教育部门深入开展“护
校安园”专项行动，选派业务能力强、
工作经验丰富的社区民警担任学校
法治副校长等职务，着力在校园中开
展法治教育和安全防范教育。

此外，公安机关在全国建设1.3
万余个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或中

心（室）和4400多个禁毒教育基地，大
力开展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普法宣传
活动。

据了解，公安部专门成立普法工
作办公室，通过下发文件、召开会议、
调查研究、督导检查等方式，部署推动
各级公安机关扎实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取得良好成效。

全国27万所学校1.44亿人次学生接受禁毒法治教育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董博婷、罗
沙）最高人民法院3日发布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
主题的第31批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指导全国法院
统一裁判尺度，加大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公正高效
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表示，近年来，人
民法院坚持公正司法、守正创新，不断积累生物多
样性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生动司法实践。2019年以来，各级法院审结
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66852件，涉及野生动植物
保护、渔业及林业资源保护、动植物防疫检疫、植
物新品种纠纷等，实现对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
样性的全方位司法保护。

据介绍，第31批指导性案例共7件，既涉及对
绿孔雀、长江鳗鱼苗、砗磲、五小叶槭等濒危陆生、
水生动植物的保护，又涉及对森林、海洋、湖泊等
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保护。

其中，指导案例173号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
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通过贯彻
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原则，根据生态环境侵权案
件特点，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的传统侵权损
害救济理念，依法保护了绿孔雀、陈氏苏铁等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濒危物种及其生存环境。

指导案例175号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
王小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系全国
首例判令从捕捞、收购到贩卖长江鳗鱼苗“全链
条”承担生态破坏赔偿责任的案件。该案确立了
收购者与捕捞者之间共同侵权的责任认定规则，
同时明确侵权人应当全面赔偿其造成的水生生物
资源损失。

“人民法院将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始终做万物和谐美丽家园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以
司法呵护灵动生命，用规则守护优美环境，为完善生
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贡献司法力量。”杨临萍说。

最高法发布生物多样性保

护指导性案例


